
（一）服务需求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

工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增强农村低收入人口抵御灾害、抗击风

险的能力，提升保险服务质效，推动防贫保险工作顺利开展，特实施本项目。

1.被保险人：

常态化帮扶群体（包括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需要接续

帮扶对象），以下简称常态化帮扶群体。

2.保险责任及赔付标准：

对于因病、 因学、因灾（含意外事故）、因赔偿责任、因生产资料损失五

大因素存在致贫或返贫风险，另外，针对见义勇为正能量行为，免费附加见义勇

为赔偿责任，提供累计最高20万元的防贫保障金额，防贫保险金的发放如下：

2.1 因病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

按照自付医疗费用0.1万元设置预警线，纳入监测范围，经查勘认定符合

条件的,自付费用扣除0.1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在1万元以下的，按照50%比例发

放防贫保险金；1万元(含)至3万元的，按照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3万元及以

上的,按照7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每人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10万元。

自付医疗费用为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各类

补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可能致贫或返贫的，凭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证明

按每人最高2万元标准一次性发放防贫保险金。

2.2 因学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

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常态化帮扶群体子女在校接受高等

教育(包括顶岗实习)期间，年支付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超出承担能力的，对

经核实可能致贫或返贫的，以0.3万元为监测线，费用超出监测线在0.3万元以内

的，按10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元的，按80%比例赔付防

贫保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每人单次事故最高赔

偿限额为3万元。

2.3 因灾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



2.3.1.自然灾害类。由于发生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风、暴雨、暴雪、雪崩、

洪水、龙卷风、台风等，造成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受损的，以0.2万元为起付线，

损失达到起付线以上提供相关资料后据实赔付，但每户最高不超过1万元；如遇

极端灾害性天气造成农房大范围受损，超过单项赔偿上限，则按照保险补偿原则，

受损农户根据各自损失金额按在限额内按比例获得相应赔偿。

2.3.2.意外事故类。无法找到责任人或即使找到责任人但经司法等程序未得

到相应赔偿或已得到赔偿但需要长期医治等，可能导致生活处于监测线以下的家

庭，因医疗花费过高导致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参照因病防贫保险金标准赔付，

每人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10万元，但交通类意外事故医疗费用最高限额每人

不超过5万元。

因意外事故造成主要劳动力死亡的，按每人3万元的标准赔付防贫保险金；

导致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可能返贫或致贫的，按每人最高2万元赔付防贫保险

金。

2.4 因赔偿责任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

非主观意愿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后，因赔偿责任导致返贫或致

贫时进行保险金赔付。以0.5万元为监测线，相应费用超出部分在0.3万元以内的，

按10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元的，按80%比例赔付防贫保

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每人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

额为10万元。

2.5 因生产资料损失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

因非主观意愿造成生产资料（包括大棚、农机具、种苗、化肥、农药等）

损失，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或劳动经营导致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时进行防贫保险金

赔付，以供购买相应生产资料用于恢复生产。以0.2万元为监测线，费用超出监

测线部分在0.3万元以内的，按10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

元的，按8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赔付防贫保险

金。每人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10万元。

2.6 见义勇为赔偿保险金赔付标准：

为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附加见义勇为赔偿责任，在保单承保人员范围

内，由于见义勇为行为而导致自身人身伤亡，保险机构以每人2万元发放防贫保

险金。



赔付标准：

保险责任
每人单次事故赔偿限额

（万元）

累计赔偿限额

（万元）

因医疗费用防贫保险金金 10 258

因学防贫教育保险金 3 35

因灾防贫保险金 10 35

因个人责任无力赔偿防贫保险 10 30

因生产资料损失防贫保险金 10 30

见义勇为赔偿保险金 2 20

3.人员要求：

投标人需拟派2人（含）以上专门服务该项目人员（响应文件中需提供拟投

入人员的劳动合同以及近六个月中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加

盖投标人公章）。

（二）商务条款

1、服务期：1年。

2、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清。

3、保险期限：保险期限为1年。

4、项目管理费用:防贫保险金的使用，坚持年度收支平衡、保本微利、政策

激励、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处置超额结余及政策性亏损。按以下两种情况结算：

4.1 如果年实收保费大于赔款时，年实收保费在扣除赔款及综合运营费后，

结余部分退还采购人。如未结余造成综合运营费不足赔款金额的10%，采购人不

足部分不再支付。(响应文件中需提供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1)。

4.2 如果年实收保费小于赔款时，不足部分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剩余赔

款。每年赔款加综合运营费不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的120%。(响应文件中需提供

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1)。

注:①、综合运营费是指不高于赔款金额的10%。



②、成交供应商的中标金额不是本项目赔付金额加综合运营费的上限，赔付

金额加综合运营费的上限为：本项目最高限价为351.9万元，即赔付金额加综合

运营费的上限为351.9万元*120%=422.28万元。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服务范围:本次防贫保险承保对象：常态化帮扶群体（包括防止返贫致贫

对象和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需要接续帮扶对象）。具体以采购人核实人数为准。

投标人需承诺中标金额（即年实收保费）作为单人保费的投标让利和结算依据。

(响应文件中需提供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2)。



附件1

承诺书
南昌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为规范防贫保险运营管理，坚守公益优先原则，本单位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如年实收保费大于赔款时，年实收保费在扣除赔款及综合运营费后，结

余部分退还采购人。如未结余造成综合运营费不足赔款金额的10%，采购人不足

部分不再支付。

二、如年实收保费小于赔款时，不足部分由本单位自行承担剩余赔款。每

年赔款加综合运营费不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的120%。

三、对防贫保险保费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坚持定期开展账务核对，

全程保障保费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南昌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我单位承诺本项目服务范围:本次防贫保险承保对象：常态化帮扶群体（包

括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需要接续帮扶对象），具体以采

购人核实人数为准。供应商需承诺中标金额（即年实收保费）作为单人保费的

投标让利和结算依据。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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